
□ 谢荣华

打工人遇到工伤无人管？

被要求签“竞业协议” 却一头雾水？

企业 HR 为“关联公司用工责任” 头疼？

2025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二）》

（以下简称“新解释”）， 直击职场高频痛点， 既是劳动者的“维权指南”， 也是企业的“合规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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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眼里的新版职场“维权指南”

打工人维权场景“连连看”

场景 1：

工人工地受伤， 该向谁主张赔

偿？

案例：

A 公司承包某项目后， 将部分

外墙装饰工程分包给包工头赵某，

赵某雇佣李某从事高空作业。 后李

某不慎从脚手架坠落摔伤， 被认定

为工伤。 赵某和 A 公司却均不愿

承担责任， 李某该向谁主张赔偿

呢？

实践中， 建筑行业转包/分包、

挂靠经营、 关联单位交替用工等现

象普遍， 劳动者常因用工主体不明

确陷入维权困境。 新解释第一条至

第三条用“穿透式责任认定” 破解

“责任主体模糊” 困局， 明确： 谁

管理、 谁受益、 谁担责。

根据新解释第一条， 违法转

包/分包情形下， 劳动者可要求承

包人承担用工主体责任。 此规定直

接突破“合同相对性”， 避免因转

包方无资质导致劳动者“求偿无

门”。 本场景中李某可直接要求 A

公司承担支付劳动报酬、 工伤保险

待遇等责任。

提示：

违法转包 / 分包、 资质挂靠下

的用工主体责任系对劳动者的特殊

救济， 不以劳动关系存在为前提，

承包人、 被挂靠单位承担责任后，

可依据协议约定向实际用工的自然

人或组织追偿。

场景 2：

普通员工被要求签“竞业协

议”， 合法吗？

案例：

刘某系某公司行政人员， 负责

公司日常办公用品采买、 管理， 入

职时签订了竞业限制协议， 约定刘

某离职后 2 年内不得到与原单位有

竞争关系的公司工作。 刘某离职后

跳槽到某公司竞争对手处工作， 被

公司以违反竞业限制为由索赔。

上述竞业限制协议是合法有效的

吗？

根据新解释第十三条， 竞业限

制应仅适用于高级管理人员、 高级

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

员， 且限制范围应与涉密程度相匹

配。 刘某作为普通行政人员无需履

行竞业限制义务。

提示：

“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通常需具有接触商业秘密的可能

性， 且知悉的信息需具备商业价

值， 如掌握财务数据的财务人员、

了解客户名单或价格策略的市场营

销人员、 处理机密文件的行政人员

等。

场景 3：

关联公司混同用工， 该向谁主

张权利？

案例：

小张在某教育集团工作 3 年，

未签过劳动合同， 工资有时由 A

公司发， 有时由 B 公司发， 社保

由集团旗下的 C 公司缴纳。 后小

张因长期被拖欠工资被迫离职， 要

求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款和经济补

偿金， A、 B 公司相互推诿， 均否

认与小张间的劳动关系， 小张该向

谁主张权利呢？

根据新解释第三条， 关联企业

交替或同时用工导致劳动关系归属

模糊的， 未签劳动合同时， 根据用

工管理行为确认劳动关系； 劳动者

可要求关联单位共同承担责任。 小

张可以要求 A、 B 公司共同支付拖

欠工资和经济补偿金， 除非公司能

证明“内部约定过责任分开， 且小

张同意”。

提示：

遇到“一套班子、 多块牌子”

的公司， 劳动者应注意留存日常请

销假、 上级工作安排记录等体现管

理主体的证据。

场景 4：

公司单方面违法辞退， 劳动者能

否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支付仲

裁、 诉讼期间的工资？

违法解除是劳动争议领域高发纠

纷， 劳动者常面临“仲裁/诉讼周期

长、 维权期间无收入” 的困境。 新解

释第十六条至第十八条通过明确“继

续履行优先” 规则与“工资赔偿标

准”， 为劳动者提供双重救济。

根据新解释第十八条， 如果公司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者可以要求

继续履行合同， 并且公司要按正常工

作时的工资标准， 补发“解除决定作

出后到复工前一天” 的工资。

提示：

若双方均有过错， 可减少或免除

部分赔偿。 例如， 劳动者因过错被解

雇， 但用人单位程序违法， 可能按比

例分担责任。

企业高危操作整改清单

操作 1：

和员工签“2 年合同 + 自动续期

1 年”， 避开“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部分企业通过关联公司轮换签

约、 延长合同期限替代续签、 设置自

动续约条款等方式， 规避与劳动者签

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法定义务。

新解释第十条直接“拆招”： 协

商延长合同期限累计超一年、 约定自

动续延且期满、 非因劳动者原因变更

合同主体但继续管理、 其他违反诚信

的规避行为， 这些情形均视为“连续

二次”， 如劳动者提出签订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 公司无权拒绝， 否则要

支付 2N 赔偿金， 强化了对劳动者长

期权益的保护。

提示：

“自动续期” 的套路行不通了！

企业应建立劳动合同到期提示系统，

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员工续签合同，

否则可能承担支付未签合同二倍工

资、 视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

后果。

操作 2：

所有员工一视同仁签订竞业协

议？

有些企业为管理的方便， 在劳动

合同模板中设置统一竞业限制条款，

与所有员工都签订竞业协议。 竞业限

制是保护商业秘密的工具， 而非管理

普通员工的“枷锁”。 全员限制的做

法表面上看是全面防范风险， 实质上

经济成本大、 管理效益低。 新解释以

“是否接触商业秘密” 作为竞业限制

条款效力的核心标准， 普通岗位则条

款对其无效， 涉密岗位的条款需与

“知悉的商业秘密范围” 相匹配。

提示：

企业应遵循必要性原则和比例原

则， 对普通员工可通过保密协议保护

一般信息， 避免因盲目扩大适用范围

而承担法律与经济双重风险。

操作 3：

让员工和“空壳公司” 签合同，

降低用工风险？

关联单位混同用工在公司集团

化运作中非常常见， 员工可能被借

调、 轮岗到不同关联公司， 关联公

司常通过“轮流签订合同” “代发

工资” “交叉缴纳社保” 等方式混

淆劳动关系， 导致社保缴纳、 工资

发放主体不同， 劳动关系归属模糊、

责任主体难以认定。

新解释第三条明确了未签合同

时以“实际管理行为” 为核心的认

定标准和关联单位的共同责任， 能

有效防止企业通过关联关系规避责

任。 同时， 尊重劳动者与关联单位

间的意思自治， 平衡了劳动者权益

与企业经营自主权。

提示：

如关联单位内部对于责任承担作

出约定， 需经劳动者明示同意， 否则

对劳动者不产生法律效力。

（作者系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朱泾人民法庭四级高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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